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安 宁 市 交 通 运 输 局

关于公布《安宁市国际陆港单元控制性详细规

划（修改）》（中国昆明国际陆港北港片区控

制性详细规划（修改））听证会听证报告的

公告（第 3号）

为增强行政决策的科学性、民主性，规范行政决策行为，

依据《昆明市重大决策听证实施细则》相关规定，安宁市交通

运输局于 2026年 5月 25日举行了《安宁市国际陆港单元控制

性详细规划（修改）》（中国昆明国际陆港北港片区控制性详

细规划（修改））听证会，听取社会各方面的意见和建议，形

成了听证报告，现将该听证报告予以公布。

特此公告。

附件：《安宁市国际陆港单元控制性详细规划（修改）》

（中国昆明国际陆港北港片区控制性详细规划（修改））听证

会听证报告

安宁市交通运输局

2026年 6月 8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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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安宁市国际陆港单元控制性详细规划（修

改）》（中国昆明国际陆港北港片区控制性

详细规划（修改））听证会听证报告

为了增加行政决策的透明度和参与度，切实保障人民群众

的知情权、表达权、参与权、监督权，提高行政决策的科学性

和民主性。依据《昆明市重大决策听证制度实施细则》要求，

安宁市交通运输局于 2026年 5月 25日在宁湖大厦 20楼 2015

会议室举行了《安宁市国际陆港单元控制性详细规划（修改）》

（中国昆明国际陆港北港片区控制性详细规划（修改））听证

会。现将听证情况报告如下：

一、听证事由

《安宁市国际陆港单元控制性详细规划（修改）》（中国

昆明国际陆港北港片区控制性详细规划（修改））。

二、听证会举行的时间、地点

（一）发布第 1号听证会公告

2026年 5月 8日，安宁市交通运输局在安宁市人民政府信

息公开网站上发布了听证会的第 1号公告，公布了听证事项、

听证时间及地点、听证代表和旁听人名额及其产生方式等相关内

容。

（二）确定听证会参会人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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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6年 5月 13日，安宁市交通运输局确定了听证主持人、

决策发言人和听证监察人；听证会以公开报名和邀请方式产生

了 17名听证代表。听证代表包括：市自然资源局、市级相关职

能部门、规划覆盖街道、村委会人员、规划覆盖范围地块产权

单位人员。同时邀请了安宁市交通运输局党组书记沙海辉、安

宁市交通运输局纪检专干徐晓娟作为听证监察人。

（三）发布第 2号听证公告

2026年 5月 13日，安宁市交通运输局在安宁市人民政府信

息公开网站上公开发布了听证会第 2号公告，公布了举行听证

会的具体时间、地点、听证主持人、决策发言人、听证监察人、

听证记录人和听证代表名单等相关内容。

（四）准备材料和布置会场

按听证制度相关要求，安宁市交通运输局将《安宁市国际

陆港单元控制性详细规划（修改）》（中国昆明国际陆港北港

片区控制性详细规划（修改））等材料送达听证代表。2026年

5月 22日安宁市交通运输局完成听证主持词等相关材料的起草

和会场布置等工作。

（五）听证会时间、地点

2026年 5月 25日下午 14:30至 16:30，听证会在宁湖大厦

20楼 2015会议室举行。

三、听证主持人、记录人、监察人、听证委员、听证代表

人基本情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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听证会由昆明国际陆港安宁北港发展中心主任陆风帆主持。

听证记录 2人：昆明国际陆港安宁北港发展中心工作人员王海

晶、普金砚。听证监察人 2人：安宁市交通运输局党组书记沙

海辉；安宁市交通运输局纪检专干徐晓娟到会。听证委员 5人：

安宁市交通运输局局长潘志丕；政协委员，安宁市交通运输局

副局长李卿岚；昆明国际陆港安宁北港发展中心副主任万南男；

政协委员，安宁市综合交通运输事业发展中心高级工程师王建

春以及昆明国际陆港安宁北港发展中心主任陆风帆到会。昆明

国际陆港安宁北港发展中心副主任刘思才作为决策发言人到会。

应到会听证代表 17名，实到会听证代表 17名，分别是安宁市

自然资源局基础地理信息中心李丹丹；安宁市自然资源局空间

规划科何媛；安宁市林业和草原局宋军；安宁市水务局胡秋菊；

昆明市生态环境局安宁分局王丹莹；安宁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

队金毅；金方街道办事处任菘；人大代表，金方街道办事处浸

长村党委书记、村委会主任袁海琼；连然街道办事处张颖涛；

人大代表，连然街道办事处桃花村党委书记赵剑波；人大代表，

太平新城街道读书铺村党委书记、村委会主任董明众；昆明钢

铁控股有限公司规划发展部战略规划室业务经理周帆；昆明南

亚国际陆港开发有限公司员工王振锋；安宁市国控资产运营集

团有限公司运营管理部经理冯耀蓉；安宁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

司总工程师林海；安宁市交通投资有限公司总工程师尹少杰；

云南尚京律师事务所专职律师李龙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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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各方听证代表提出的主要观点、理由、意见和建议

听证会上，到会的 17名听证代表均作了现场发言。代表们

一致认为《安宁市国际陆港单元控制性详细规划（修改）》

（中国昆明国际陆港北港片区控制性详细规划（修改））内容

丰富、系统全面，科学合理，结合安宁北港实际，同意通过。

同时也提出了意见和建议，现根据代表发言归纳整理如下：

1.核实方案通过规委会后的修改情况；核实与交评方案的

符合性。

2.核实给水工程规划中昆钢三水厂、安宁市自来水水厂的

供水量规模，优化供水方案。

3.后续落位项目应符合生态环境分区管控要求。

4.规划实施中合理考虑交通管理诉求。

5.核实排水工程规划方案是否能有效解决现状雨水、污水

排水问题。

6.建议将骡子山片区建筑高度管控调整为小于等于 36m；

建议后续逐步将昆钢三炼钢片区的交通、市政基础设施纳入城

市更新项目计划。

7.建议绿地率进行片区整体控制，提高片区品质，避免物

流用地绿地率指标偏低；建议建筑高度结合地形细化研究，考

虑天际线管控要求；建议适当超前预留片区污水管网管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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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.建议进一步研究局部零星地块的可实施性；建议加强供

电工程、排水工程规划的深度，指导后期项目实施。

9.规划实施过程中应做好土地收储和土地出让工作；对涉

及周边村庄的拆迁工作做好征收安置及维稳工作。

五、决策发言人的陈述和答辩

针对听证代表提出的意见和建议，决策发言人现场均作了

相应的陈述和答辩，情况如下：

1.本次方案调整与规委会方案一致，仅针对近期拟出让地

块进行了分割，未调整用地性质与规划道路。

2.后续将与水务局进一步对接，在成果文件中梳理完善水

厂的供水量规模。

3.规划范围内的产业用地均为一类工业或一类物流仓储用

地，本身符合安宁市生态环境分区管控要求。

4.后续规划实施过程中将严格执行省、市的相关管理规定，

确保片区交通运行顺畅。

5.现行方案中排水方案能够满足片区的雨水、污水排放要

求，局部区域需要增设加压泵站。

6.成果方案中将会调整骡子山片区的建筑高度控制上限，

安宁市城市更新改造相关规划中已经将昆钢三炼钢片区的交通、

市政基础设施纳入城市更新项目计划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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7.片区各地块的相关控制指标均按照《昆明市详细规划技

术准则》的相关要求执行，建筑高度统筹了各个片区的地形、

功能实际情况进行制定。

8.片区的供电工程、排水工程规划深度严格按照《昆明市

详细规划技术准则》的相关深度要求执行。

9.安宁市自然资源局、安宁市交通运输局、连然街道和金

方街道会做好相关工作。

六、听证机关对听证情况的评说

此次听证会准备充分，操作规范，参会人员资格符合要求，

全部完成会议预定的议程，达到了预期效果。

参加会议人员观点鲜明、意见明确，对《安宁市国际陆港

单元控制性详细规划（修改）》（中国昆明国际陆港北港片区

控制性详细规划（修改））给予了充分的肯定。

七．听证意见建议处理情况

针对听证会上听证代表所提意见及听证委员合议意见，安

宁市交通运输局已组织专题研究，处理情况如下：对代表意见

建议逐一核实其在《安宁市国际陆港单元控制性详细规划（修

改）》（中国昆明国际陆港北港片区控制性详细规划（修改））

中的反馈采纳情况，并据此及时进行了修改和完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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